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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AC16-2024-0106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杭 州 市 财 政 局 文件

杭房局〔2024〕94 号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杭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与

管线迁移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25-2027 年）的通知

各区、县（市）住建局、财政局：

《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与管线迁移财政补助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2025-2027 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杭州市财政局

2024 年 12 月 3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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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与管线迁移
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25-2027 年）

为积极推进我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根据《杭州市

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324 号）、《杭

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的实施意见》（杭政办函〔2021〕71 号）等文件精神及财政专

项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我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与管线

迁移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一、适用范围

我市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的国有土地上的四层（含）以

上的非单一产权的老旧小区住宅，其加装电梯与管线迁移财政补

助资金的补助标准、补助方法、管理要求等按本办法执行。

二、补助原则

财政补助资金遵循事后审核、一次性拨付的原则。

三、补助标准

1.项目补助。加装电梯所需的建设、运行使用、维护管理资

金由相关业主共同承担，对符合条件的加装电梯项目，政府给予

最高 20 万元/台的补助,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

2.管线补助。实行定额补助，市级财政给予最高 5 万元/台

的补助，其余费用由区级财政保障。管线补助主要用于电力、水

务、燃气、通信、网络等管线单位的迁改费用。

3.考核补助。每完成一台电梯加装，给予社区最高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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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资金补助，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各区可结合实际自

行制定具体使用办法。

四、预算管理

各区住建局会同区财政局根据年度业务开展情况，于每年 9

月底前申报下一年度市级财政补助资金预算需求。市住保房管局

结合各区补助资金使用绩效情况，提出下一年度市级财政补助资

金预算建议，市财政局根据财力情况按规定程序纳入下一年度预

算。每年 12 月底前，由市住保房管局和市财政局联合发文，提

前下达对各区补助资金，提前下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70%，剩余

部分根据各区年度任务完成及预算资金使用情况，于次年 6 月底

前下达。

五、补助条件及程序

（一）补助申请条件

申请市级补助资金的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应当符合

下列条件：

1.国有土地上、四层(含)以上的老旧小区住宅;

2.具有合法的非单一产权证明;

3.未列入房屋征收范围或计划;

4.项目通过区住建局组织的联合审查;

5.项目竣工验收并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

对于暂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的安置房、军队经济适用住房和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房产等特殊房产，除提供前述常规审批

资料外，所在区住建局确认符合市级专项资金补助条件的，还需

提供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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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在区住建局出具书面情况说明，确认该加梯项目符合业

主主体原则及资金补助申请条件，其中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的

房产还需写明相关事由。

2.提供能证明非单一产权的相关印证材料：属于安置房的，

提供加梯项目所在单元至少 2 户非同一业主的安置确认表等证

明；属于军队经济适用住房的，提供加梯项目所在单元至少 2 户

非同一业主的购房合同证明或所在军队出具的住房证明等材料。

（二）补助申报程序

加装电梯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后，由各区住建局和财

政局填写《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

（附件 1）和《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汇总

表》（附件 2），并将上述表格与该项目属于国有土地相关证明、

非单一产权相关证明、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及联合审查意见书

（或联合审查会议纪要）一并报送市住保房管局。

（三）补助审核拨付

1.各区住建局、财政局在受理补助申请后，应分别在 10 个

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资料合规性、完整性的审核，均审核通过后

由区住建局上报至市住保房管局。

2.市住保房管局在收到区住建局提交的符合审核要求的相

关材料后，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

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等申请材料的审核。

3.各区收到市住保房管局完成审核的《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

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后，30 个工作日内将加装电

梯财政补助资金 20 万元的项目补助及 0.8 万元的考核补助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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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至相关业主和社区；根据与管线单位约定，将管线补助及时

拨付至各管线单位。

六、绩效及监督

1.市住保房管局负责财政补助资金预算管理和分配，对预算

执行、各区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按要求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和

信息公开。市财政局按规定安排预算资金，对部门的预算管理有

关情况进行监督，指导部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

2.各区要加强辖区内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财政补助资金

使用情况的跟踪、检查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

各区住建局、财政局具体负责辖区内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财政

补助资金申报、拨付使用、资金和项目资料台账、绩效管理及监

督检查等工作。

3.各区住建局会同财政局于每季末的 25 日前填写《老旧小

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拨付情况表》(附件 3)反

馈至市住保房管局。资金申请拨付情况作为后续下达财政补助资

金的重要依据。

4.补助资金的使用应接受审计、财政、建设等部门的监督检

查，并按相关规定做好绩效评价工作。补助资金应确保“专款专

用”。对截留、挪用、骗取补助资金，以及其他违法使用补助资

金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

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七、其他规定

1.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住建局和财政局应结合实际于

2025 年 5 月 1 日前制定本辖区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与管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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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相关办法，加强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严肃财经纪律。其他区、县（市）住建局和财政局可参照本办法，

制定本辖区的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政策。

2.本办法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本办法施行前，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已加装的电

梯，未申请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可按照本办法申请。前发的《关

于修订<杭州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与管线迁移财政补助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杭房局〔2018〕213 号）《杭州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 杭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杭州市区老旧小区住宅

加装电梯与管线迁移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杭房

局〔2022〕67 号）《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杭州市财政

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

理的通知》（杭房局〔2023〕66 号）同时废止。

3.公房、单位自管房、保障性住房加装电梯所需的建设资金，

由其所有权人或委托管理人承担，后续运行使用和维护管理资金

由房屋所有权人或委托管理人与房屋使用人协商确定。

4.鼓励加装电梯申请人预留部分项目补助用于加装电梯的

后续维护管理。

5.鼓励电梯使用单位联合或者单独投保电梯安全责任保险。

附件:1.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

2.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

3.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拨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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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明细表

区住建局（盖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序号 项目地址
所属街道、

社区

竣工

时间

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证书编号

1

项目地址（联审意见书或

会议纪要项目地址、特种

设备使用登记证书项目地

址、房屋不动产登记证房

屋坐落）

注：括号里需包含所有与

项目地址不一致的地址，

一致的地址则不用重复

XX 街道

XX 社区

XX 年 XX 月

（根据每台

电梯实际情

况填写）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

上的编号

2

3

4

5

6

7

8

9

10

…

本表一式三份，市住保房管局、区住建局、区财政局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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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汇总表

区住建局 填表人： 填表日期：

电梯数量（台）
市级补助资金申请

总金额（万元）

XX（本次申请资金的电梯总数）
XX.XX（根据每台电梯实际情况填写，

取小数点后两位）

区住建局意见

经审核，本次提交的申请项目属于国有土地上未列

入房屋征收范围或计划，四层及以上的非单一产权住宅，

且已通过加装电梯方案联合审查，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并

办理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符合《杭州市区老旧

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与管线迁移财政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规定的补助条件。特申请对上述 XX台加装电梯项目

给予市级财政资金补助。其中，项目补助 XX万元（XX

万元/台），管线补助 XX万元（XX 万元/台），考核补助

XX万元（XX 万元/台），合计 XX万元。

（盖章）
年 月 日

区财政局意见 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市住保房管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市住保房管局、区住建局、区财政局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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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申请拨付情况表

区住建局（盖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序
号

街道
（乡
镇）

社
区

项目
名称

项
目
竣
工
时
间

申报情况
拨付情况

区级 街道 社区 业主 管线单位

业主

向街

道（或

社区）

申请，

街道

受理

时间

街道

向区

住建

局申

请，区

住建

局受

理时

间

区住建

局会同

区财政

局向市

住保房

管局申

请，市

住保房

管局受

理时间

区住建

局收到

市级审

核通过

时间

区住建

局收到

市级审

核通过

金额

街道
收到

市、区

补助资

金时间

街道
收到

市、区

补助资

金金额

社区
收到

市、区

补助资

金时间

社区
收到

市、区

补助资

金金额

业主

收到

市、

区补

助资

金时

间

业主

收到

市、区

补助

资金

金额

收款

业主

姓名

管线单位收

到市、区补

助资金时间

管线单位

收到市、

区补助资

金金额

电力：

燃气：
水务：

管道公司：
电信：

华数：
移动：

联通：

其他：

备注：1.“项目竣工时间”填写该项目五方验收时间；

2.多个管线单位的，请按单位逐一填报。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0日印发


